
高雄市氣爆死亡、住院、重傷住院、重傷住院慰問金計畫                   

執行單位：社會局 

【核/修定日期】104.7.13 第 1屆第 5次管理會議修正 

【核定金額】3億 69萬 8,000元整(其中含指定捐款 4,929萬 293元) 

【主要計畫內容】針對災害罹難者家屬與受傷及重傷住院民眾發放:死亡慰問金每

人 800萬元；住院慰問金每人 10萬元、重傷住院慰問金每人 50萬元、出院關懷

慰問金每人 2萬元、受傷就醫慰問金每人 6,000元及連續住院 30日以上慰問金每

人 10萬元。 

【辦理期限】已完成。 

【辦理情形簡述】 

1.已核發死亡慰問金計 32人。 

2.已核發重傷慰問金計 54人。 

3.已核發住院慰問金計 87人。 

4.已核發出院慰問金計 105人。 

5.已核發受傷急診慰問金計 133人。 

6.已核發連續住院 30日以上慰問金計 47人。 


